
遂宁市安居区2024年商品粮大市奖励资金
专项预算项目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

为切实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入推进优质粮食工程、做好粮食市场和流通文章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根据《遂宁市安居区财政局关于下达2024年商品粮大市奖励资金专项预算的通知》（遂安财建〔2025〕21号）奖励资金安排，根据我区实际情况，利用商品粮大市奖励资金，深入开展推进优质粮食工程，加快全区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全面落实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以推动粮食高质量发展为主线，大力提高农业防灾减灾能力，不断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充分利用2024年商品粮大市奖励资金，重点用于粮油生产和产业发展，支持粮油收购、仓储、物流、加工等方面，不断巩固推进安居农业大区建设。
二、建设目标
项目资金主要集中用于粮油收购、仓储、物流、加工等方面，不断提升粮食产能，提高农业防灾减灾能力，持续巩固实现粮食生产基地化、区域化、规模化，高标准打造粮食生产示范基地。
三、实施地点及规模
在石洞镇、分水镇、拦江镇、西眉镇、三家镇建设粮油仓储、加工及烘干设施。
四、建设内容
（一）建设烘干房及仓储设备。由分水镇夹石槽村、拦江镇莲花村、西眉镇新宁村、西眉镇雷桥村建设谷物烘干房及仓储设备配套。
（二）提升改造大米粗加工设备。由石洞镇嘉雯农机专业合作社、遂宁市安居区源香粮油加工厂、分水镇夹石槽村新建大米加工生产线。
五、资金概算
该项目总投资914.3466万元，其中：财政资金748.9966万元，社会投入165.35万元。具体如下：
（一）建设烘干房及仓储设备。
1.在分水镇夹石槽村建设烘干房1座，包括谷物干燥机2台，烘干量10吨/台套；谷物干燥机配套辅助设备1套；钢板仓2座，储存容量120吨/座及相关配套设施设备。总投入146.6966万元，其中财政补助146.6966万元。
2.在西眉镇新宁村建设谷物干燥机2台，烘干量21吨/台套；谷物干燥机配套辅助设备1套、比重筛1套、计量包装秤1台，建设钢板仓及基础2套。总投入97.6万元，其中财政补助97.6万元。
3.在西眉镇雷桥村建设谷物干燥机5台，烘干量21吨/台套；谷物干燥机配套辅助设备1套、比重筛1套、计量包装秤1台、钢板仓及基础3套。总投入180.5万元，其中财政补助180.5万元。
4.拦江镇莲花村建设谷物烘干机5台，烘干量20吨/台套；天然气燃烧机5台、谷物干燥机配套辅助设备1套、震动清理筛1台、装载机1台。总投入136.5万元，其中财政补助136.5万元。
（二）新建大米加工生产线。
1.对石洞镇文星桥村嘉雯农机专业合作社进行提升改造。总投入44.7万元，其中财政补助22.35万元、社会投入22.35万元。
2.在三家镇新建日产150吨大米现代化加工流水线1条。总投入286万元，其中财政补助143万元、社会投入143万元。
3.在分水镇夹石槽村建设大米加工生产线1条。总投入22.35万元，其中财政补助22.35万元。
项目概算表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
	总投入（万元）
	市级财政补助资金（万元）
	社会投入（万元）

	合计
	914.3466
	748.9966
	165.35

	建设烘干房及仓储设备
	在分水镇夹石槽村建设烘干房1座，包括谷物干燥机2台，烘干量10吨/台套；谷物干燥机配套辅助设备1套；钢板仓2座，储存容量120吨/座及相关配套设施设备。
	146.6966
	146.6966
	0

	
	拦江镇莲花村建设谷物烘干机5台，烘干量20吨/台套；天然气燃烧机5台、谷物干燥机配套辅助设备1套、震动清理筛1台、装载机1台。
	136.5
	136.5
	0

	
	在西眉镇新宁村建设谷物干燥机2台，烘干量21吨/台套；谷物干燥机配套辅助设备1套、比重筛1套、计量包装秤1台，建设钢板仓及基础2套。
	97.6
	97.6
	0

	
	在西眉镇雷桥村建设谷物干燥机5台，烘干量21吨/台套；谷物干燥机配套辅助设备1套、比重筛1套、计量包装秤1台，建设钢板仓及基础3套。
	180.5
	180.5
	0

	新建大米加工生产线
	在石洞镇文星桥村嘉雯农机专业合作社新建大米加工生产线1条。包括建设300㎡彩钢棚、购置谷物干燥机、全自动组合米机、大米色选机各1台、输送带80米。
	44.7
	22.35
	22.35

	
	遂宁市安居区源香粮油加工厂在三家镇新建日产150吨大米现代化加工流水线1条，包括进料提升机2台、除杂筛、去石机、流动计量称、砻谷机、重力筛、精米机3台、抛光机2台、降压风机、脉冲降尘3套、提升机15台、百米分级筛等。
	286
	143
	143

	
	在分水镇夹石槽村建设大米加工生产线1条，包括组合米机、色选机、计量包装秤、真空整形机保装机、凉米仓、白米分级晒各1台，集成控制箱1个、提升机5套。
	22.35
	22.35
	0


六、实施期限
实施期限为1年，即2025年7月—2026年7月。
七、实施方式
该项目由业主自愿申报，采取先建后补的方式，由区农业农村局、区财政局及辖区镇村验收合格后，按程序进行财政资金兑付。
八、保障措施
[bookmark: _GoBack]（一）强化组织领导。为保证项目顺利开展，区政府成立以分管农业副区长任组长，区农业农村局、区财政局主要负责人和各项目镇政府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项目实施领导小组，领导小组负责项目的组织领导，协调项目实施相关事宜，精心组织，周密部署，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二）强化监督管理。镇政府成立项目工作领导小组，由分管领导任组长，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主任任副组长，相关业务人员为成员，加强对项目的过程管理、技术指导及安全生产等进行指导监督，确保项目顺利实施。同时成立项目监督小组、财务小组和项目管理小组，具体负责项目的实施。严防挤占、截留、挪用项目资金等违规违纪现象发生。
（三）严格项目验收。各项目镇准备镇级实施方案、项目设计预算、竣工审计、土地流转合同等及财政资金使用方向的相关佐证资料等。项目镇对项目验收负主责，项目完成后，镇村初验通过后，向农业农村部门申请验收，5个工作日内由农业农村局进行区级验收，区镇村对验收结果进行公示5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后，按照程序兑付补助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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